
焉农字〔2023〕56号              签发：尹清勇
对自治县人大十八届三次会议第2022-11号建议的

答    复
海米提·铁吾门江代表：
在自治县人大第十八届三次会议上，您提出的《关于开展农村庭院经济专业指导培训的建议》已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县将庭院经济技术培训纳入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范畴，围绕庭院经济的布局、生产、饲养、防疫、管理、加工、贮藏、运销等，发挥专业技术部门的优势，组织专家开展庭院经济种养加技术巡回培训，提高农户发展庭院经济的基本技能。发挥当地“技术能人”“土专家”和农业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鼓励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面向脱贫群众的庭院经济技术培训和分类指导，帮助尽快掌握符合市场需求的庭院种、养、加等生产技术。建立庭院经济项目落地实施跟踪技术服务体系，围绕项目实施的关键技术环节和脱贫群众深度参与的突出技能短板，建立点对点、实名制技术帮扶机制，确保项目实施质量。

感谢您对我县农村庭院经济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欢迎今后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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